


法律意见书

本所接受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(国发

(2014)43号)、 《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 (财预 (2018) 161号) 、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

办法 (试行) 》 的通知》 (财预 (2018) 209号) 、 《关于做好地方政

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 (厅字 (2019) 33号) 、

《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 的通知》 (财库 (2020) 43

号) 、 《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) 的通知》

(财库 (2021) 8号) 、 《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

管理办法》 的通知》 (财预 (2021) 61号) 等法律、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特作如下说明：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

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、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

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。 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

或变化， 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。

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，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

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 审计、 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

意见。

一、 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

(一) 债券名称： 2026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(四期) 。

(二) 发行人： 山东省人民政府 。

(三) 发行品种：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

(四) 债券期限： 10年 。

(五) 发行金额： 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20000.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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